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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1．彩礼是否应返还?

一、基本案情

原告赵某与被告苏某于 2008 年底经媒人李某介绍相识并确立恋

爱关系。2009 年农历正月初八双方按当地习俗订立婚约，原告给付

被告定亲见面礼人民币 8860 元和一枚 10 克重的黄金戒指。2009 年

农历二月初六，原告给付被告聘礼人民币 8960 元。2009 年农历腊

月，原、被告在准备结婚过程中为房屋装修问题发生矛盾，双方关系从

此中断。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财物，被告以原告自愿给予为由拒绝返

还。为此，原告于 2010 年 3 月诉至法院，请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

告彩礼人民币 17820 元以及 10 克重的黄金戒指一枚。

二、法院裁判

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订立的婚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给付

被告财物的目的是为了与被告结婚，现双方终止了恋爱关系，结婚未

成，被告应当酌情返还彩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

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

题解释( 二) 》第十条第( 一) 项的规定，判决被告苏某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返还原告赵某现金人民币 15000 元以及 10 克重的黄金戒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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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法律点评

( 一) 婚约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婚约是男女双方以未来结婚为目的而预先达成的契约。该种契

约仅仅是一种民间习俗，而不是结婚的必经法律程序，它只有道德上

的约束力，而无法律上的约束力。因此，婚约当事人任何一方违背婚

约，另一方都无权请求法院强制履行，换句话说，婚约当事人可以自行

解除婚约，而无须通过任何法律程序。

( 二) 彩礼返还要酌情

婚约财产，俗称彩礼、聘礼，是男方( 女方) 为了表示愿意与女方

( 男方) 缔结婚姻的诚意，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给予女方( 男方) 一定

数额的现金、首饰以及其他财物。但是，男女在恋爱期间为了表达感

情而馈赠给恋人的小额财物属于民法上的赠与物，不属于彩礼的范

围。

彩礼是一种民间习俗，作为传统婚姻的习俗在现代婚姻中仍然盛

行，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一方向另一方给予彩礼通常是以对方答应与

其结婚为前提，如果收受彩礼的一方又不同意与对方结婚，则明显背

离了给付彩礼一方的本意，收受彩礼方占有彩礼就失去了依据。那么

根据公平原则，综合双方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给付方的经济状况以

及双方的过错责任等因素，全部或部分返还彩礼显得更为公平合理。

本案原告赵某按当地农村习俗给付被告苏某彩礼，目的是希望与

苏某缔结婚姻，所以这些彩礼的给付不同于普通民事活动中无偿赠

与。现赵某与苏某终止了恋爱关系，未能登记结婚，那么原告给付彩

礼的目的就无法实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法院应当支持。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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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未判决被告全额返还彩礼，是考虑双方恋爱期间有一定的费用支

出，酌情部分返还彩礼更为公平合理。

四、特别提醒

1．结婚问题男女双方须慎重对待，应当在了解对方，建立了深厚

感情的前提下才着手准备结婚。否则草率订婚闹退婚，既伤了感情，

又浪费了钱。

2．彩礼给付数额不宜高，免得双方感情因钱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糟

糕。

3．彩礼给付双方媒人应到场，免得一朝闹纠纷，就是满身是嘴也

难说清。

五、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六条 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

题解释(二)》

第十条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彩礼的，如果查明属

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适用前款(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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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效婚姻如何

认定与处理?

一、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与被告刘某系姨表兄妹，经长辈介绍双方于 2007 年 2

月 26 日登记结婚，于 2008 年 3 月 25 日生育一男孩，取名刘军。共同

生活期间原、被告感情尚可，2010 年 3 月因被告刘某与其他女性交

往，双方产生矛盾，原告带着孩子住回了娘家，被告将其接回家后，双

方仍不能互相理解，2010 年 7 月原告再次带着孩子住回了娘家。被

告在与原告同居之前在江西省某县某乡某村建造了砖混结构的房屋

三间，房产证号为某乡房权管字第 970018 号，所有人为刘某。原、被

告于 2009 年购买了东风牌货车一辆，现折合人民币 50000 元，一直由

被告驾驶。原、被告共同生活期间为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如下: 欠黄某

人民币 6000 元，欠徐某人民币 3000 元，欠于某人民币 6000 元，欠张

某人民币 4000 元，共计人民币 19000 元。原告于 2010 年 8 月以夫妻

感情彻底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与被告离婚。

二、法院裁判

法院认为，原、被告系姨表兄妹，属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故原、被告的婚姻属无效婚

姻，且自始无效。关于原、被告同居期间所生孩子的抚养问题，应当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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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成长的角度，根据子女生活习惯、父母双方的抚

养能力以及抚养环境等因素来确定，综合原、被告各方的条件，法院认

为，男孩刘军应当由原告李某抚养，被告每年给付刘军抚养费至其年

满十八周岁止。被告在与原告同居之前所建造砖混结构的一层房屋

三间系被告个人财产。原、被告同居生活期间所购买的东风牌货车一

辆应作为一般共有财产，按照照顾子女和女方的权益的原则予以分

割。被告所述同居期间债务，原告认可并有充分证据证实的债务，属

共同债务，应由原、被告共同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第七条第( 一) 项、第十条第( 二) 项、第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一、

二款、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宣告:一、原告李某与被告

刘某婚姻无效;二、男孩刘军由原告李某抚养，被告自 2006 年 9 月 1

日起每月给付抚养费 150 元，至刘军年满十八周岁止;三、位于江西省

某县某乡某村，房产证号为某乡房权管字第 970018 号的房屋归被告

所有; 四、原、被告同居生活期间所购买的东风牌货车一辆归被告所

有，被告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补偿款人民

币 28000 元; 五、原、被告所欠黄某人民币 6000 元与徐某人民币 3000

元，合计人民币 9000 元由原告李某负责清偿，所欠于某人民币 6000

元，欠张某人民币 4000 元合计人民币 10000 元由被告刘某负责清偿。

本判决中宣告婚姻无效的判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判决后，

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法律点评

( 一) 导致婚姻无效的法定情形有四种

一是重婚导致婚姻无效。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重婚是

一方有配偶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或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以

及明知他人有配偶又与其登记结婚，或者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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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二是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导致婚姻无效。根据婚姻法规定，直

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直系血亲包括所有的直系

血亲，没有代数的限制，如父母与子女、祖父与孙女，外祖父与外孙女

等。但是养父母、养子女与继父母、继子女这种拟制血亲，根据我国传

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应当也属于禁止结婚的范围。旁系血亲，如表兄

弟姐妹、堂兄弟姐妹与侄子、姑母等在法律上均禁止结婚，他们之间缔

结的婚姻应当宣告无效。

三是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导致

婚姻无效。但是，婚姻一方当事人婚前已经患有某种医学上认为不应

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已经治愈的，婚姻不再无效。

四是未达法定婚龄导致婚姻无效。根据婚姻法规定，结婚的法定

婚龄是男方必须年满 22 周岁，女方必须年满 20 周岁。婚姻当事人在

结婚登记时虚报年龄领取了结婚证，至起诉之日仍未达到法定婚龄，

应认定婚姻无效。但是，婚姻当事人在结婚登记时虚报年龄领取了结

婚证，但起诉时已达到法定婚龄，婚姻不再无效。

( 二) 婚姻被宣告无效的法律后果

婚姻被宣告无效后，对婚姻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财产关系与

子女关系问题产生一系列的法律后果。

1．关于身份关系的法律后果，婚姻被宣告无效时，确定该婚姻自

始不受法律保护，婚姻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夫妻的权利、义务。

2．关于财产关系，婚姻被宣告无效后，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

的财产推定为双方共有财产，如果主张归个人所有的，应承担举证责

任。分割共同财产时，应当照顾无过错方的利益。但是，无效婚姻当

事人无权主张因婚姻关系产生的财产权，第一种情况是如果婚姻当事

人一方死亡，而该婚姻又被宣告无效时，则另一方不再属于法定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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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范围，无权根据《继承法》主张继承遗产，第二种情况是无过错方

无权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主张损害赔偿，而只能是要求

给予适当照顾，《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是以婚姻合法

有效为前提。

3．关于子女关系，婚姻被宣告无效对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并无影响，应当与婚生子女同等对待。

本案中，婚姻当事人李某与刘某是表兄妹，属于三代以内的旁系

血亲，根据婚姻法规定应当禁止结婚。尽管李某与刘某已登记结婚，

并已生育了子女，但是当事人双方的婚姻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法

院应当宣告其婚姻无效。被告在与原告同居之前建造的房屋，属于被

告的个人财产，应当归被告所有，不能作为共同财产分割，法院判决该

房屋归被告所有是合情、合法的。原、被告同居生活期间所购买的东

风牌货车一辆以及在婚姻存续期间为共同生活所欠的 19000 元债务

均推定为共同财产，按照适当照顾无过错方及妇女的原则予以分割，

为此，法院判决原、被告同居生活期间所购买的东风牌货车一辆归被

告所有，被告一次性给付原告补偿款人民币 28000 元，所欠债务

19000 元，其中原告负担 9000 元，被告负担 10000 元非常妥当。关于

男孩刘军的抚养，法院依照与婚生子女同等对待的原则，判决由原告

李某抚养，被告刘某负担部分抚养费是合法、合理的。

四、特别提醒

年满 22 周岁的男子与年满 20 周岁的女子仅仅两情相悦举行了

婚礼还算不上合法夫妻，除了不违反《婚姻法》关于禁止结婚的规定，

还要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否则是情依依、缘难续，既伤己，又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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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

(一)重婚的;

(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

愈的;

(四)未到法定婚龄的。

第十二条 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

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

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

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

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一)》

第七条 有权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

结婚登记的婚姻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

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包括:

(一)以重婚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

及基层组织。

(二)以未到法定婚龄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未达法

定婚龄者的近亲属。

(三)以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

为当事人的近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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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

治愈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第八条 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

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第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婚姻无效案件，对婚姻效力的审

理不适用调解，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有关婚姻效力的判决一经作

出，即发生法律效力。

涉及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的，可以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

另行制作调解书。对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的判决不服的，当

事人可以上诉。

第十五条 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

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

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二)》

第五条 夫妻一方或者双方死亡后一年内，生存一方或者利

害关系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的规定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

院应当受理。

9



3．结婚受胁迫，

婚姻可撤销

一、基本案情

冯某系江西省湖口县某村村民，2005 年 5 月刚过完 20 岁生日，

便单独一人准备到深圳找工作。当冯某在九江火车站准备购买火车

票的时候，被人贩子江某盯上了，江某花言巧语取得了冯某的信任。

江某谎称他有个哥哥在安徽省芜湖市办了一家服装厂，正在招工，待

遇非常优厚，他可以把冯某介绍到他哥哥厂里工作，将冯某骗至安徽

省含山县西甲子村，以 30000 元的价格卖给了当地年满 37 岁的村民

宋某。之后，宋某强行要求与冯某发生关系，冯某死活不从，宋某便用

打骂、饥饿、拘禁等方式逼迫冯某。一年后，宋某又以毒打、饥饿冯某

相要挟，要求冯某与其登记结婚，冯某见逃跑无望，又害怕宋某打骂，

遂与宋某于 2006 年 4 月在含山县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2007 年 5 月

生育一男孩，取名宋亮。2009 年 2 月 2 日，冯某被公安机关解救回湖

口县。2009 年 10 月，冯某与恋人余某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时，民

政局工作人员告知冯某她已经登记结婚，不能再次登记结婚，冯某想

起在安徽被迫与宋某结婚的事情。于是，2009 年 11 月，冯某以其与

宋某结婚是受宋某胁迫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撤销冯某与宋某的

婚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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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院裁判

法院认为，宋某以限制冯某人身自由、损害冯某身体健康为手段，

胁迫冯某与其登记结婚，违背了冯某的真实想法，故原告冯某与被告

宋某的婚姻关系应当予以撤销。冯某与宋某一致同意双方所生育男

孩宋亮由被告宋某抚养，法院不持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十条的规定，判决撤销原告冯某与

被告宋某的婚姻关系，原、被告所生男孩宋亮由被告宋某抚养。

三、法律点评

( 一) 受胁迫缔结的婚姻可撤销

根据《婚姻法》规定，婚姻当事人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自主决定

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的强迫和干涉。因此，在登记结婚过程

中，如果婚姻当事人一方受到胁迫，即使婚姻有效成立，受胁迫一方可

以在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或者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向婚姻

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婚姻是否被撤销，关键在于婚

姻当事人在登记结婚过程中是否受到胁迫。胁迫是指行为人以给婚

姻当事人或者近亲属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财产等方面造成损害为

要挟，迫使受胁迫人处于恐惧之中，违背真实意愿与另一方登记结婚。

( 二) 谁有权请求撤销婚姻

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只能是婚姻关系中受到胁迫的男方

或女方，其近亲属与其所在基层组织均无权请求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

法院撤销婚姻。

( 三) 申请撤销婚姻期限是一年

因胁迫结婚的，如果受胁迫的一方要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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